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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三科 

承辦人：曾上芸 分機：2402 

案由：為本府文化局（下稱文化局）函請訂定「臺北市臺北

表演藝術中心董事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

則」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文化局一０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一０

九三０三三一一六號函略以： 

（一）本市為推動表演藝術之發展，自一０一年起由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自籌經費開始興

建「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下稱本中心），本府

為經營管理本中心各場館、培育表演藝術人

才、發展表演藝術產業，特設置行政法人臺北

表演藝術中心，並於一０九年六月五日制定公

布「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設置自治條例」。 

（二）為規範本中心董事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

置等相關事項，爰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擬具「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則」（以下簡稱

本準則）草案。 

（三）本準則草案條文共計七條，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準則訂定依據。 

2、第二條明定明定利益之範圍包括財產上利益及

非財產上利益，並分別明定財產上之利益及非

財產上之利益之範圍。 

3、第三條明定有利益關係之董事、監事不得參與

該事項之討論、表決及決定。 

4、第四條明定董事監事有應迴避之情事者，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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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迴避；監督機關、董事會或監事會知有此情

事者，亦應命其迴避。 

5、第五條明定董事監事如違反本準則規定，依本

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三項第七款及第四項規定，

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予解聘、改派或

命其於一定期間內停止執行職務；其所為之參

與行為均屬無效。 

6、第六條明定本準則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7、第七條明定本準則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草案之內容，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就說

明欄文字酌作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文化局訂定本準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本案擬請文化局出席法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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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訂定「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則」草案與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條文 
文化局訂定條文 文化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臺北表演藝

術中心董事監事利

益迴避範圍及違反

處置準則 

名稱：臺北市臺北表演藝

術中心董事監事利

益迴避範圍及違反

處置準則 

法規名稱。 未修正。 

第一條  本準則依臺北

市臺北表演藝術中

心設置自治條例（以

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準則依臺北

市臺北表演藝術中

心設置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準則訂定依據。 

二、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董事、

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

原則，不得利用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圖謀本人或關係

人之利益；其利益迴

避之範圍及違反時之

處置，由監督機關另

定之。」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五條第一項所稱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五條第一項所稱

明定利益迴避之範圍，包

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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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其範圍如下： 

一、財產上利益： 

（一）動產。 

（二）不動產。 

（三）現金、存款、

外 幣 、 股

份、股票、

債券或其他

有價證券。 

（四）債權或其他

財 產 上 權

利。 

（五）其他具有經

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

取 得 之 利

益。 

二、非財產上利

益：有利董

事、監事或其

關係人於臺

利益，其範圍如下： 

一、財產上利益： 

（一）動產。 

（二）不動產。 

（三）現金、存款、

外 幣 、 股

份、股票、

債券或其他

有價證券。 

（四）債權或其他

財 產 上 權

利。 

（五）其他具有經

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

取 得 之 利

益。 

二、非財產上利

益：有利董

事、監事或其

關係人於臺

利益，並分別明定義財產

上之利益及非財產上之利

益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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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表演藝術

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之

進用、陞遷、

調動及其他

人事措施。 

北表演藝術

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之

進用、陞遷、

調動及其他

人事措施。 

第三條  本中心依法令

規定或因業務需求

辦理之事項，如涉

及董事、監事或其

關係人之利益者， 

該董事或監事應予

迴避，不得參與該

事項之討論、表決

或決定。 

第三條  本中心依法令

規定或因業務需求

辦理之事項，如涉

及董事、監事或其

關係人之利益者， 

該董事或監事應予

迴避，不得參與該

事項之討論、表決

或決定。 

為落實利益迴避，明定有

利益關係之董事、監事不

得參與該事項之討論、表

決及決定。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中心董事或

監事於執行職務

時，有應迴避之情

事者，應自行迴避。 

  監督機關或本

中心董事會、監事

第四條  本中心董事或

監事於執行職務

時，有應迴避之情

事者，應自行迴避。 

  監督機關或本

中心董事會、監事

董事或監事知有應迴避之

情事義務者，應自行迴

避；。如知有應迴避之情

事未自行迴避或不知有應

迴避之情事，監督機關、

或董事會或監事會知有此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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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知董事或監事

有應迴避之情事

者，應命其迴避。 

會，知董事或監事

有應迴避之情事

者，應命其迴避。 

情事者，自得命其迴避，

以免該董事或監事消極不

作為，規避其利益迴避之

義務。 

第五條  本中心董事或

監事有違反前二條

規定情事者，應依

本自治條例第九條

第三項第七款及第

四項規定辦理；該

董事或監事就應迴

避事項所為之參與

行為，不生效力。 

第五條  本中心董事或

監事有違反前二條

規定情事者，應依

本自治條例第九條

第三項第七款及第

四項規定辦理；該

董事或監事就應迴

避事項所為之參與

行為，不生效力。 

董事或監事如違反本準則

規定，依本自治條例第九

條第三項第七款及第四項

規定，給予其陳述意見之

機會，並得予解聘、改派

或命其於一定期間內停止

執行職務；，其所為之參

與行為均屬無效。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本準則之規

定，於本中心執行

長準用之。 

第六條   本準則之規

定，於本中心執行

長準用之。 

執行長為本自治條例明定

之職位其執行職務亦應遵

守本準則之規定故準用

之。依本自治條例第十八

條第四項規定，第十五條

有關董事、監事利益迴避

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

之。爰明定執行長應準用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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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之規定。 

第七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七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明定本準則之施行日期。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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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

處置準則」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在全球化為國際發展脈動之潮流下，城市的文化提升不僅是市民

生活品質的指標，也是國際城市競爭力的表徵，屬於文化藝術核心產

業的表演藝術無疑也躍升成為激勵、體現、甚至帶領社會發展與進步

的重要動力。本府長期以來領先國內各地方政府，投入大量經費人力

等資源，經營、培植諸多文化藝術表演場館和團隊，目的即為整備與

建置良好的文化環境，提供藝術家充分的創作及發揮空間，及民眾參

與藝文活動機會，達到培養藝文欣賞人口，奠定城市文化生活的美學

基礎。因此，本府辦理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興建計畫，透過執行相關軟、

硬體建置，扶植臺灣表演藝術產業、將創意臺北推向國際舞台。 

本府為經營管理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各場館、培育表演藝術人才、

發展表演藝術產業，特設置行政法人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下稱本中

心），並制定「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設置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經本市議會第十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第七次會議（一０

九年五月二十日）三讀審議通過，並經本府一０九年六月五日府法綜

字第一０九三０二六三三二號令公布在案。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監督機關應訂定「臺北市臺

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則草案」（下稱

本準則），以規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董事及監事利益迴避之

範圍及相關處置準則。董事會及監事會之運作，攸關該中心之營運績

效及公共政策之執行，為達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公共服務宗旨及專業經

營之效率，落實利益迴避，提供市民專業的服務品質及高水準的場館

經營效率，促進我國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故訂定本準則實有其必要

性。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準則係依據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為規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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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董事及監事利益迴避之範圍及相關處置準則，以確保董事會及監事

會之順利運作，落實利益迴避，目前應無其他替代方案。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準則可能影響之對象範圍，包含本準則所規範之臺北表演藝術

中心董事長、董事、監事及其關係人，以確保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會及監事會為落實利益迴避，以達本中心專業服務品質及公共政策執

行之宗旨。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準則係為因應本中心之設立，營運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相關場

館，無須另行支出執行費用。預期效益則可確保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

事會及監事會之運作，確保該中心營運之專業性及公共性，藉此落實

本府扶植表演藝術產業之政策，培育表演藝術產業相關專業人才，帶

動我國表演藝術產業發展。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準則訂定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及臺北市法

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刊登於臺北市政府公報一０九年第一三

三期，預告期間自一０九年七月十七日起至一０九年八月十五日共三

十日止，預告期滿並無任何修正建議。 


